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青龙满族自治县气象局

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实施计划
一、工作目标

拟定使用2026年财政常态化帮扶资金88万元，采购人工影响天气作业弹药及人影作业流动载具，在全县范围内开展人工增雨雪和防雹作业不少于15次，有效减少因气象灾害造成的农业经济损失，保障全县林果、中药材等特色产业安全生产，惠及农户12000户（约37420人），筑牢气象防灾减灾防线。
二、资金来源及规模

县下达我部门2026年常态化帮扶资金88万元，拟实施项目1个。
三、建设任务

围绕着气象防灾减灾安排原则，具体实施内容如下：

（一）物资采购

采购人工增雨防雹火箭弹、高炮弹等专用弹药。严格执行人工影响天气作业设备定点采购，选择中国气象局定点生产企业的合格产品，确保弹药安全可靠。

（二）装备保障

购置人影作业流动载具，提升对偏远乡镇、突发灾情点的快速响应能力；对现有火箭发射架、高炮进行年度检修和保养，确保作业装备处于良好状态。

（三）作业实施

全年计划开展人影作业不少于15点次。密切监视天气变化，在关键农时（如果春播期、树花期、膨果期）及灾害性天气来临前，抓住有利时机科学开展作业。

全年人影作业坚持安全规范、科学调度，统筹推进防灾减灾与生态增水。以高炮、火箭及地面燃烧炉等为主要作业手段，高炮和火箭兼具防雹与增雨（雪）功能。重点防御强对流天气引发的冰雹灾害，切实保护粮食作物、水果等特色产业的生产安全，最大限度降低果品损伤和农作物减产风险；同时开展增雨（雪）作业，有效增加土壤墒情，缓解冬春干旱，降低森林火险气象等级，为农业生产和生态安全提供水资源保障。
保障措施

为确保项目顺利实施，成立项目实施领导小组：

	职务
	姓名
	职务
	职责

	组长
	李松
	局长
	全面负责项目统筹、资金审批及整体协调。

	成员
	马云飞
	防灾减灾科长
	负责作业指挥及安全管理、作业点维护及人员培训。

	成员
	常大帅
	办公室主任
	负责资金支付、账务核算及绩效监控。


严格按照资金管理办法执行，专款专用，严禁挤占、挪用。确保2026年12月底前资金支出率达到100%，无结转结余。建立资金使用台账，保留采购合同、发票、验收单等原始凭证，确保账实相符、流向清晰。
附件：2026年度使用常态化帮扶资金项目计划实施清单

青龙满族自治县气象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18日                

青龙满族自治县气象局文件








PAGE  
- 2 -

